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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州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朱*雷：

性别男， 1976年10 月 8日出生， 汉族， 公民身份号码

34010319******34，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*****水泥厂。

你环境违法一 案，我局经过调查、核实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接皖北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秋冬季攻坚行动检查反馈意

见， 我局于2023 年 12 月 12日对你进行了调查。 发现你实

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你投资经营的玻璃破碎点场地露天

堆放大量的碎玻璃， 未建设粉尘收集设施， 地面积尘严重。

以上事实， 有如下证据证明：

I.居民身份证复印件l份， 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：

2.2023年12 月 12日现场检查〈勘察）笔录l份， 证明

当事人违法事实的情况；

3.2023 年 l 1 月 12日现场检查照片3份，证明当事人违

法事实的情况：

4.2023 年 12 月 13日调查询问笔录l， 证明当事人违法

事实的情况；








